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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7地块方案及施工图设计调整合同
           成本代码：     2.3.1      
      合同编号：LCS7-QQ-040

甲    方: 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
乙    方: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
          签订日期:         2023年10月          

发包方（甲方）： 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         

承包方（乙方）： 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       
鉴于：甲方、乙方于2020年9月签订了编号为LCS1-QQ-002《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

现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对原合同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及补充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
依据2023年10月13日约谈纪录（详见附件一）。
1、S7地块中2#、8#、9#、10#楼的设计内容、付款方式、设计费用计算等均按原合同继续执行。

2、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除前款约定的4楼栋外的其他楼栋（以下统称“其它楼栋”）的设计服务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终止执行，针对其它楼栋乙方已完成总产值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为215万元。

3、双方确认原合同S7地块所有楼栋已付款情况如下：

①2020年12月25日乙方向甲方申请S2地块、S5地块、S7地块预付款，付款申请金额为（15769.86㎡+43281.31㎡+210310.5㎡）*17*0.1=457914.84元，双方确认该款项全部已付。其中，S2地块总建筑面积为：15769.86㎡；S5地块总建筑面积为：43281.31㎡；S7地块总建筑面积为：210310.5㎡，故s7地块设计费预付款为357527.85元。

②2021年11月22日乙方向甲方提交总图及方案报批成果，甲方应在通过政府审批并经甲方认可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当期实际开发设计费总额的20%；乙方本次申请请款金额为210239.42*17*0.2=714814元，双方确认已付588,883.43元。

③2022年02月19日乙方向甲方提交各专项施工图设计成果，甲方应在达到合同及甲方要求并经甲方认可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当期实际开发设计费总额的50%，其中，首开区2/8/9/10#楼施工蓝图已经图审完毕且交付工地。因S7地块首开区2/8/9/10#楼规划证总建筑面积为32424.24㎡；故乙方本次请款金额为32424.24*17*0.5=275606元。双方确认已付270000元。

④s7地块已付款为357527.85+588,883.43+270000=1216411.28元。按照附件一达成意见，S7地块截至目前产值：a、s7地块2/8/9/10#楼施工蓝图已经图审完毕且交付工地，按照原合同约定应支付至此部分楼栋80%，2/8/9/10#楼施工蓝图建筑面积为32424.24㎡；32424.24*17*0.8=440969.66元。B、s7其余楼栋设计图纸最终金额为215万元。以上两项产值为440969.66+2150000=2590969.66元。故剩余未支付金额为2590969.66-1216411.28（已付）=1374558.38元。双方协商确认该款项的支付金额及期限如下：（1）2024年1月1日前支付40万元；（2）2024年4月30日前支付60万元；（3）2024年7月31日前付清剩余款项。若上述三期费用，任一期不按时支付，乙方均可宣布其他期提前到期，若不按期支付，乙方可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，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险费等费用。
二、其他
1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
2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柒份，甲方执贰份、乙方执伍份、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。）

甲  方：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      乙  方：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日期：2023年 10月 23 日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23年 10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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